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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诉讼继续确认判决论

———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判决展开

查云飞

　 　 内容提要: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创制”了我国的继续确认判决,进一步丰

富了行政诉讼判决类型。 根据初始诉讼请求之不同,继续确认判决可分为撤销型和履行

型,且于我国实定法层面都有依据。 继续确认判决概念的提出,有效解决了我国私益诉讼

的主观模式与确认判决宣示性地位之间的抵牾。 无论从诉讼标的抑或从诉的利益角度考

量,当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时,于“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情形都不应一律判决确认违

法,其宣示性地位应予纠正。 继续确认判决在判断行政行为是否终结和是否违法的基础

上,亦需判断是否存在确认利益,而相关判决同时发展了判断的正反两方面标准。 在体系

定位上,继续确认判决相较于撤销与履行判决具有补充性,其依申请的特点有别于其他确

认违法判决,须存在财产和名誉方面的确认利益时方可作为赔偿判决的先行判决。
关键词:行政诉讼　 确认判决　 继续确认判决　 确认利益

查云飞,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

引 言

我国在 2014 年修订《行政诉讼法》时依然未采用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体例,而循用判

决类型化的一贯做法。 立法者认为这样的考虑比较符合我国行政诉讼的现状,担心起诉

阶段的类型化反而不利于原告诉讼被法院受理,与以立案登记制为代表的改革精神不相

匹配。〔 1 〕 而且,2014 年《行政诉讼法》丰富了判决形式,通过在做出判决的过程中对判决

予以类型化,完善各类判决的法定适用条件,在回应原告诉求、保护原告合法权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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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参见童卫东:《进步与妥协:〈行政诉讼法〉修改回顾》,《行政法学研究》2015 年第 4 期,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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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能更好地解决行政争议。〔 2 〕 因此,与以德、日为代表的诉讼类型化不同,我国行政诉讼

法确立了判决类型化的明定模式。
判决类型并非一成不变,其呈现出动态演变的过程,尤以确认判决为典型。 当面对行

政行为“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时,例如行政机关在诉讼中新作出行为或者已经履行

了法定职责,若原告坚持起诉原行为的,以往法院会一律作出确认违法判决。 但自 2017
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通过四个判决转变了原有立场。〔 3 〕 在“李某菊案”中,原告请求

法院撤销行政机关所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后者于诉讼中作出了新决定,原告坚持不撤诉

但法院判决驳回了其诉讼请求。 在“张某凤案”中,原告请求行政机关履行提供政府信息

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诉讼中提供信息之后,原告坚持要求确认原不履行行为违法,法
院同样予以判驳。 同时法院指出,仅当存在确认利益时方可确认原行为违法,作出继续确

认判决。
由此,继续确认判决在我国司法裁判中正式登场,但背后仍有诸多问题有待澄清。 已

有法规范并未直接规定该判决,其是否于法有据? 长期以来,我国的确认判决具有宣示

性,仅旨在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从未考虑所谓的确认利益,继续确认判决的引入是否

意味着宣示性地位被打破? 若继续确认判决得以证立,其构造和定位又当如何? 本文将

尝试对以上问题逐一回答,不仅为整合司法案例所引出的理论资源,更旨在探寻司法“创

制”新判决类型的背后逻辑。

一　 继续确认判决的析出与证成

有法官称确认判决是“极为复杂的”,也有学者表示其存在“棘手的” 和“令人头疼

的”理论问题,从我国关于确认判决的立法发展来看,这些说法是相当贴切的。〔 4 〕 2000
年起,除后来被废除的确认合法与确认有效判决之外,确认判决可分为确认违法和无效两

大类。 本文聚焦于作为确认违法判决子类型的继续确认判决。

(一)判例作出前的理论铺垫

与继续确认判决相关的理论探讨早已有之,最高人民法院所作判例并非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 确认违法判决可分为“不撤销”和“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两种。 “不撤销”
意指本可以撤销,但出现了特定的限制,比如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

损害时,法院经裁量决定不予撤销,学理上称其为情况判决。 与之相对,“不需要撤销或

者判决履行”,按立法文意,指若符合制定法之列举,例如“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

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又如“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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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3 〕

〔 4 〕

参见应松年:《行政救济制度之完善》,《行政法学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8 页。
分别为 2017 年的“李某菊案”“李某林案”“乔某超案”和 2018 年的“张某凤案”,文书号依次为:最高人民法院

(2017)最高法行申 2290 号行政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2017) 最高法行申 7109 号行政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2017)最高法行申 8580 号行政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 9422 号行政裁定书。
参见梁凤云著:《新行政诉讼法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47 页;章志远著:《行政诉讼类型构造

论》,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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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法院无需经过裁量,此时只能作出确认违法判决。 不过,当时的学说观点与法

条规定并非一致,彼时有关“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研究构成了判决作出前的直接

理论渊源。
有学者认为,在行政行为已被行政机关自行撤销、判决其履行已没有意义的情况下,

应一律确认行政行为违法。 主要原因在于两方面:其一,在精神层面给原告“一个说法”,
从而有利于促进行政纠纷的彻底解决;其二,宣告行政行为违法能对行政机关的未来行动

起到提醒、警示和促使其反省的作用。〔 5 〕 不过,如此动机和目的并不构成该判决的适用

条件,即“适用确认违法判决确实没有硬性的‘利益’要件限制”。〔 6 〕 对于是否需要确认

利益这一要件,另一位学者持肯定见解,强调需满足时间要素和诉益要素。 时间要素指得

在一定期限内予以确认,否则将会发生确认利益丧失或者重复发生的危险;诉益要素要求

确认的利益必须正当,包括制定法上已经规定以及应当保护的利益。〔 7 〕

以上两位学者尚未直接使用“继续确认”的表达,较早明确提炼这一概念的学者为章

志远教授。 在其著作《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研究》中,他认为“继续确认诉讼”应作为独立形

态存在,并非仅具有程序意义而具有实质意义,专指原告请求法院确认已经失效的行政行

为违法的诉讼。 该诉讼要求确认对象为已经失效的行政行为,而且得存在法律上的利益,
该利益充当着“门槛把关”的作用。〔 8 〕

从上可知,相关判决作出前的讨论已关涉继续确认判决的意义与适用条件。 章志远

教授肯定了继续确认诉讼的独立意义,该种诉讼专门针对已经失效的行政行为这一诉讼

客体,能实质上给予原告特别利益之保护。 对于是否需要将确认利益列为要件这一问题,
学者之间并未达成一致,存在反对说和肯定说。〔 9 〕 以上种种,皆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在提

出继续确认判决之前的理论基础。

(二)判例肯定之情形及其拓展可能

最高人民法院以现行法和已有理论为依托,通过四个代表性判决逐渐描绘了继续确

认判决的概念轮廓。 根据针对原行为提出的诉求不同,可分为撤销型和履行型继续确认

判决两大类型。
1. 撤销型继续确认判决

《行政诉讼法》第 74 条第 2 款第 2 项规定,“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

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此处区分了两种情形,一种为在起诉前行

政机关已自行改变行政行为,另一种为在诉讼中行政机关改变行为,两种情形下被诉原行

为都已终结,不再有法效力。 “李某菊案”肯定了后一种情形,认为若存在继续确认的利

益,当事人仍可对原行为要求继续初始的诉讼,经法院审查具备理由的,可作出继续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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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6 〕
〔 7 〕
〔 8 〕
〔 9 〕

参见张旭勇:《行政诉讼确认判决研究》,载章剑生主编《行政诉讼判决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120-121 页。
张旭勇:《民事、行政确认判决辨析》,《行政法学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95 页。
参见梁凤云:《行政诉讼判决研究》,中国政法大学 2006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131-132 页。
参见章志远著:《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11-215 页。
肯定说亦见王贵松:《论我国行政诉讼确认判决的定位》,《政治与法律》2018 年第 9 期,第 15 页;孔繁华:《论行政

继续确认诉讼———从“梁某不服广州市人民政府行政裁决案”谈起》,《行政法学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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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10〕

另外,《行政诉讼法》第 74 条第 2 款第 1 项规定,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

内容的”,也可作出确认违法判决。 问题是,从该项能否同样析出继续确认判决,其与上

述第 2 项之间有何关系? 第 1 项指向“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行政行为,既包括无法撤销

的行政事实行为,也包括效力终结的行政决定。〔11〕 正如在“刘某庆案”中法院指出,第 1
项“所规定的确认违法判决,还适用于在作出判决前行政行为已经了结,亦即已经执行完

毕而无恢复原状可能或因其他事由而消灭的情形。 因为该行政行为已无可撤销之效力,
只能判决确认违法”。〔12〕 可见,第 1 项也会涉及已经终结的行政行为。

既然第 1 项有同样所指,从法规范的体系出发,应认为第 2 项作为撤销型情形仅列举

了其中一种导致行政行为终结的原因,即行政机关改变了行政行为。 被诉撤销的行政行

为因其他原因终结的,则都属于第 1 项所述的“不具有可撤销内容”。 在此意义上,涉及

当事人于撤销情形请求确认已终结的行政行为违法时,第 1 项与第 2 项应是一般与特殊

的关系。
2. 履行型继续确认判决

《行政诉讼法》第 74 条第 2 款第 3 项规定,“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
决履行没有意义的”,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法院在三个案例中都将继续确认判决扩张至

原本是履行请求的案件。 在“李某林案”中,法院指出履行判决与继续确认判决之间诉讼

标的相同,但作为前者的一个亚类或者补充,后者在“判决履行没有意义” 时才可作

出。〔13〕 在“乔某超案” 中,法院进一步要求判决继续确认违法需具备确认利益。〔14〕 在

“张某凤案”中,法院将是否存在确认利益和“诉由消失”相衔接,指出“在履行法定职责之

诉中,如果在诉讼中被告履行了法定职责,就属于诉由消失,因为原告提起诉讼的目的已

经达到。” 〔15〕

另外,2018 年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 81 条第 4 款规定,“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在诉

讼中被告作出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就不作为依法作出确认判决。”此

处是否也是继续确认判决? 由于 2014 年以来我国法院对于“不履行法定职责”中“法”的

理解已呈扩大趋势,将“法定职责”从制定法所设定的职责扩大至行政行为、行政协议、行
政允诺等先行行为所导出的职责,“行政不作为”概念也逐渐融入“不履行法定职责”,两
者区别的意义已然不大。〔16〕 鉴于实质上不履行法定职责与不作为之间的融合,在涉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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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15〕
〔1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 2290 号行政裁定书;关于前一种情形,即起诉前行政行为终结时法院应如

何处理,因其主要涉及起诉要件的判断,尚未进入实体审理,本文不展开讨论。 不过,既然肯定审理之后作出继

续确认判决的可能,那么也就无理由否定在行为终结于诉讼前的情况下提起继续确认请求,符合条件的可受理

并作出相应裁判。
参见王贵松:《论我国行政诉讼确认判决的定位》,《政治与法律》2018 年第 9 期,第 18-19 页。
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 2930 号行政裁定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 7109 号行政裁定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 8580 号行政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 9422 号行政裁定书。
参见黄锴:《行政诉讼给付判决的构造与功能》,《法学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76 页;章志远著:《行政诉讼类型

构造论》,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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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的不作为案件中,也应留有继续确认判决的作出空间。〔17〕

综上,在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相关判决基础上,以现行规定为考察原点,运用法解释的

方法可得知,我国的继续确认判决还可扩展至“不具有撤销内容”和“不作为”两种情形。
至此,本文对继续确认判决也有了完整界定,其是在具备确认利益的前提下,法院为确认

已经终结的行政行为违法所作的判决。 根据初始诉讼请求之不同,判决可分为撤销型和

履行型继续确认判决,于我国实定法层面都有依据。

(三)继续确认判决的逻辑证成

我国长期将继续确认判决作为宣示性判决对待,若能纠正该观点,便可证立继续确认

判决的正当性。 同时,诉讼标的权利主张说与诉的利益理论都与继续确认判决的析出紧

密关联。

1. 继续确认判决并非宣示性判决

关于我国行政诉讼属于主观还是客观模式,存有不少争辩。 但从立法资料以及参与

立法的学者观点出发,我国更偏向于主观诉讼模式。 首先,在王汉斌同志所作《关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中,只提“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原则”,却没有

将监督行政职权行使作为原则,表明后者仅是前者产生的效果,前者才是主要立法目的。
其次,正如参与起草工作的应松年教授直言,“我国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将原告仅限于其权

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说明我国行政诉讼仅限于主观诉讼,
不包括客观诉讼。” 〔18〕

尽管 1989 年《行政诉讼法》已奠定主观诉讼雏形,司法判决也逐渐予以强调,但我国

对继续确认判决的认识却始终停留在宣示性地位。 长期以来,继续确认判决被认为整体

上属于“在不宜适用其他判决形式的前提下,直接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判

决。” 〔19〕 即便有学者在宣示性判决的基础上考虑到了原告利益,其认为继续确认判决可

以满足原告“讨个说法”的强烈愿望,通过这个“说法”促进行政纠纷彻底解决。〔20〕 这样

的“说法”看似保护了原告的情感利益,但由于其外延过大,实际上仍全面扩张了行政诉

讼的功能,使得在继续确认判决之上原告的起诉仅起到扣动“扳机”的作用。 从最终的效

果看,法院作出的仍是单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宣示性判决。 这与我国行政诉讼偏

向于主观诉讼相抵牾,继续确认判决的宣示性地位应当予以纠正。

2. 诉讼标的之核心在于权利主张

我国行政诉讼在实体法本质论的基础上,发展出诉讼标的之“行政行为违法性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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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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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继续确认判决的四种情形,亦参见孔繁华:《论行政继续确认诉讼———从“梁某不服广州市人民政府行政裁

决案”谈起》,《行政法学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72-73 页。
应松年:《回顾制定行政诉讼法时讨论的主要问题》,《中国法律评论》2019 年第 2 期,第 5 页。
潘银荣、李佩德:《行政诉讼确认判决刍议》,载全国法院系统研讨会主编《行政审判疑难问题新论》,人民法院出

版社 1996 年版,第 251 页。 关于宣示性法律确认的司法表述,参见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 13 行

终 108 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张旭勇:《民事、行政确认判决辨析》,《行政法学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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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主张说”。 若采“行政行为违法性说”,则继续确认判决仅需回应行政行为是否违法

即可。 若采“权利主张说”,还需考虑因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是否造成原告权利侵害。
根据“行政行为违法性说”,行政行为的合法与否属于法院审查的核心内容。 然而,

该说忽略了当事人的权利主张。 诉讼本质上是在“有权利必有救济”基础上才产生的纠

纷解决机制,因此当事人在实体法上的权利才属诉讼标的之内核。 行政诉讼应考虑行政

行为是否违法且侵害到原告的合法权益,此为“权利主张说”。〔21〕

“权利主张说”将视线引向对实体权利的关注,行政诉讼目的在于通过司法给予实体

权利的保护。 行政法上的实体权利可分为形成权与请求权。〔22〕 撤销判决对应当事人在

实体法上的形成权,其机能在于消灭行政行为之效力,以达到消除妨碍之目的,此时诉讼

标的为行政行为违法且侵害其合法权益。 履行判决、给付判决以及赔偿或补偿判决则对

应当事人在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旨在请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作出已确定的金钱或物

质给付或者给予财产性和精神性损害赔偿或补偿,此时诉讼标的为不作为违法且侵害其

合法权益。 于“不撤销”和“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情形,当事人在实体法上的形成权

或者请求权行使遭受限制,此时所作继续确认违法判决的诉讼标的与原本不受限制时应

作出的撤销或履行判决别无二致。 继续确认违法判决仍是权益回应型判决,不应降格为

宣示性判决。
3. 诉的利益与解决争议的必要性

2014 年修订《行政诉讼法》于第 1 条加入了“解决行政争议”这一立法目的,以回应实

践中对行政诉讼实效的诉求。 对“解决行政争议”的理解不应以严格意义上的“案结事

了”为标准,在规范层面应指在法律上彻底解决争议,要求法院充分理解实体法规范并让

原被告双方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上各就各位。〔23〕 行政诉讼作为一种救济制度,其“解决行

政争议”的能力受限于司法权的强弱、司法资源的多少,法院仅裁判具有解决争议必要性

即具有诉的利益的案件。
诉的利益,即原告的实体权益能否具有利用司法裁判获得保护的必要性或者实效

性。〔24〕 其往往不是一国行政诉讼制定法的明示要件,作为“隐藏”要件,其要求客观判断

原告所主张的权益是否应得到保护,基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防范起诉人不当利用诉讼制

度。〔25〕 在“张某凤案”中,法院认为被诉行政机关在诉讼中履行了法定职责,即表示原告

的诉由消失,其诉讼目的已经达到。 “诉由消失” (mootness
 

doctrine)源于美国诉讼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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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参见马立群:《论行政撤销诉讼的性质———基于传统诉讼类型“三分说” 之思考》,《当代法学》 2013 年第 1 期,
第 72 页。
吴庚教授根据权利的作用标准,将行政法上的权利分为形成权、请求权与支配权,参见吴庚著:《行政法之理论与

实用》,我国台湾地区三民书局 2008 年版,第 158 页。
参见王万华:《行政复议法的修改与完善———以“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 为视角》,《法学研究》 2019 年第 5 期,
第 105 页。
参见王贵松:《论行政诉讼的权利保护必要性》,《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 年第 1 期,第 131 页;石龙潭:《行政诉讼

的诉的利益———以日本撤销诉讼为素材》,《地方立法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33 页;王珂瑾:《行政诉讼中“诉的

利益”》,《法学论坛》2012 年第 3 期,第 93 页。
参见王贵松:《论行政诉讼的权利保护必要性》,《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 年第 1 期,第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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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作“争议不存在”。 其具体含义为,若起诉后客观情况发生变化从而失去了纠纷的现

实性或者司法救济变得不再可能时,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请,例外情况为存在反复的盖然性

或者对原告造成某种法的不利。〔26〕 可见,“诉由消失”与大陆法系行政诉讼法上的“诉的

利益消灭”相通。 在诉的利益不复存在时,若法院仍一律判决确认违法,于实体法律关系

的明晰并无助益,也不利于鼓励行政机关通过自我纠错的方式化解行政争议。 只有当原

告仍存在需要保护的权益,即仍存在行政争议时,法院才有必要判决确认违法。 宣示性判

决欠缺诉的利益考量,继续确认判决应当告别其宣示性地位。

二　 继续确认判决的具体要件构造

在代表性判例作出之前,我国一直采纳两要件说,即只需判断行政行为是否终结以及

是否违法。 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判决中提出需要确认利益这一特别要件,意味着该判决

经提炼后,已经从两要件发展至三要件构造。

(一)行政行为终结

继续确认判决针对的是已经效力终结的行政行为。 所谓效力终结,乃是在判决作出

之前,行政行为已被替代、执行完毕(且无恢复原状可能)或者因期限届满等原因不再对

相对人产生负担性或者授益性的效力。〔27〕 具体可区分法律上的终结、事实上的终结和拟

制的终结三种情形。〔28〕

第一,法律上的终结是指行政机关改变行政行为致其失去效力,包括行政机关撤销、
撤回、变更行政行为。 这主要涉及撤销型案例,多数为原行政机关作出新行为从而产生替

代原行为的效果,例如“李某菊案”中被告行政机关重新作出了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其他

案件中还包括作出新的复议决定或者新的投诉处理决定。〔29〕 行政机关有权撤销或者改

变行政行为,这是由行政权自身的特性决定的,另外基于客观的事实或者法律状态发生变

化,行政机关也可以为适应新情况,撤回或者改变原行为。〔30〕 撤销型情形也涉及行政协

议类案件,若行政机关在诉讼中与行政相对人签订了行政协议,原协议的订立行为也被视

为终结。〔31〕

此外,“不仅一个不利行政行为可以终结,而且对一个适当的,但却已经终结的义务

之诉,也可以考虑诉讼的继续”。〔32〕 比较法上,继续确认诉讼就经历了这样的扩张,将不

作为等同于一个不利的积极作为,在原本起诉不履责或者不作为的案件中,若被告履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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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31〕
〔32〕

参见村上裕章『行政訴訟の基礎理論』 (有斐阁,2007 年) 50 頁,转引自王贵松:《论行政诉讼的权利保护必要

性》,《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 年第 1 期,脚注第 53。
参见[德]胡芬著:《行政诉讼法》(第 5 版),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28 页。
参见梁凤云著:《新行政诉讼法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57 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 2290 号行政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2017)最高法行申 5386 号行政裁定

书;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 2933 号行政裁定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 2290 号行政裁定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 5529 号行政裁定书。
[德]胡芬著:《行政诉讼法》(第 5 版),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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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作出了行政行为就相当于改变了原行为,此时也构成法律上的终结。〔33〕 从“李某林

案”开始,对于行政机关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法院便将之后行政机关的履责行

为视为改变,从而引起被诉原行为的终结。 正如法院所说:“履行法定职责之诉中也会出

现诉讼终结的情形,例如,在原告提起诉讼之后行政机关履行了法定职责,从而使原告的

请求获得了满足;或者在人民法院作出裁判时法律上或者事实上的客观状况使得判决行

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变得不可能或者没有意义。” 〔34〕

第二,事实上的终结是指行政行为的效力因事实上的原因不复存在。 事实上的原因

包括有期限的行政决定因期限的经过而结束、涉案房屋已经倒塌、相关权利人已经死亡

等。〔35〕 例如在“褚某明、孙某方案”中,法院认为:“本案再审申请人褚某明提起诉讼时,
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的租期已经届满,而被诉登记颁证行为亦未影响其在合同租期内的承

租权,故褚某明提起本案诉讼,缺乏权利保护必要,不具备诉的利益。” 〔36〕 该案中所涉登记

颁证行为已因期限经过而终结。
第三,拟制的终结是指行政行为经相对人自愿遵守或者经行政机关执行完毕而失去

效力,主要涉及撤销型继续确认判决。 问题在于,此种情况下是否一定导致行政行为终

结? 若予以肯定,则忽略了遵守或者执行的可恢复性。 在“刘某庆案”中,法院就表明:
“该项所规定的确认违法判决,还适用于在作出判决前行政行为已经了结,亦即已经执行

完毕而无恢复原状可能或因其他事由而消灭的情形。” 〔37〕 对于行政行为经执行是否有恢

复的可能,往往须在个案中结合案件事实予以判断。 例如在“某村民小组案”中,案涉土

地使用权已通过挂牌出让的方式出让给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其全资子公司又在该土地

上进行开发建设并建成大型商住楼盘,且无证据证明开发公司系恶意受让取得该土地使

用权,所以法院认为被告琼海市政府所作的被诉征地行为已不具有可撤销内容,即该决定

已经执行完毕且无恢复原状可能。〔38〕 相反,针对有恢复原状可能的行政行为,仍应将撤

销或履行判决置于第一顺位优先选择。
(二)行政行为违法

继续确认判决的作出还须以已终结的行政行为违法为前提。 若原行为本身并不违

法,例如行政机关因客观事实或者法律状态发生变化撤回或者变更了原行为,即便原行为

造成了原告的权益损害,也无法作出继续确认判决。 同样,若原行为轻微违法,行政机关

及时治愈,因原行为尚未对原告权益产生实际影响,也无法作出继续确认判决。〔39〕

(三)存在确认利益

关于是否需要考虑确认利益,在 2000 年司法解释规定确认判决时便已有争议。 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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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38〕
〔39〕

关于扩张的继续确认诉讼,参见 Lindner,
 

Die
 

Kompensationsfunktion
 

der
 

Fortsetzungsfeststellungsklage
 

nach § 113
 

I
 

4
 

VwGO,
 

NVwZ
 

2014,
 

180,
 

180
 

f. 。
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 9422 号行政裁定书。
参见梁凤云著:《新行政诉讼法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57 页。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甘行申 218 号行政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 2930 号行政裁定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行监字第 2211 号行政裁定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 2290 号行政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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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认为,对于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已无意义的案件,因不存在需要保护的利益,应当直

接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更多人认为只有确定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

法,才能给原告一个“满意的说法”,才能真正起到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作用。〔40〕 虽

然当时在立法层面有所抉择,但如前所述,学界并未停止争论。
直到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明确意见,增加确认利益要件,才使得继续确认判决从两要件

发展至三要件。 在法院看来,确认利益已经不再是判决的附带效果,亦非隐藏于行政行为

违法之中,而应当作为必备要件加以考量。 由此,法院选择了确认利益要件肯定说。 确认

利益本质上属于原告在实体法上享有的权益,但并非原初的形成权或者请求权,毋宁应认

为,其属于初始形成权或者请求权已实现或者无法再实现却对原告造成不利影响时原告

所享有的派生性权利。 通过总结判例可发现,司法实践已提炼出判定确认利益的正反两

方面标准,且呈现严格认定之趋势。
1. 正面列举标准

法院首先在“李某菊案”中指出,“之所以允许对一个已经终结的、再也不会产生效果

的行政行为继续进行确认,是因为在有些情况下仍然存在确认利益。 比如,确认原行政行

为违法,有利于当事人后续主张行政赔偿等权利;再比如,有利于完成对于那些随诉讼终

结被弃置不顾的法律问题的继续澄清。” 〔41〕 此处,法院采用列举的方式提出了“为主张行

政赔偿”和“为澄清法律关系”这两个标准,不过,由于法律关系的指涉范围极为宽泛,若
以此作为确认利益的判断标准必将过于泛化,因此“为澄清法律关系”这一标准实践意义

不大。〔42〕

随后,法院又在“张某凤案”中进一步提出,“正如一般确认之诉需要具备确认的利益

一样,要求继续确认也要具备某种特殊的确认利益。 这些特殊的确认利益包括,存在重复

危险、存在恢复名誉的利益、存在进一步请求赔偿的可能,等等。” 〔43〕 可见,法院已经不再

提“为澄清法律关系”这一标准,而是在“为主张行政赔偿” 之侧又添加“为防止重复危

险”和“为恢复名誉”两个新标准。 自“张某凤案”作出以来,已有不少法院在判决中援引

上述三个标准。〔44〕

首先,“为主张行政赔偿”和“为恢复名誉”较易理解。 我国在广义上使用“行政赔

偿”概念,不仅包括财产赔偿,还包括精神赔偿,前者涵盖支付赔偿金、恢复原状和返还财

产,后者囊括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因而,行政赔偿所指

向的权益包括了财产权和人身权,“为主张行政赔偿”可涵盖“为恢复名誉”。〔45〕 法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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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蔡小雪:《行政确认判决的适用》,《人民司法》2001 年第 11 期,第 15 页。
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 2290 号行政裁定书。
Vgl. Hufen,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11. Aufl. 2019,
 

S. 326.
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 9422 号行政裁定书。
例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行终 2117 号行政判决书;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鄂 03 行终 60
号行政判决书;甘肃省平凉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 08 行初 8 号行政裁定书。
我国《国家赔偿法》第 35 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

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所以“为恢复名誉”在我国也属于行政赔偿范畴,可与“为主张行政赔偿”一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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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将两者分开论述,意在强调“为主张行政赔偿”面向财产,“为恢复名誉”指向精神。 一

般而言,当被诉的原行为对原告产生歧视性影响,且在行为终结之后该种影响仍继续存

在,则满足“为恢复名誉”这一标准。 其次,“为防止重复危险”在以下两种情形下皆存在。
其一,在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的案件中,若有具体证据表明,在未来可预见的相似状况下,行
政机关仍可能作出相同的负担行为。 其二,在请求履行或者给付特定行为的案件中,行政

机关将基于相同的法律和事实情况再次拒绝原告的申请。〔46〕

“为主张行政赔偿”和“为恢复名誉”这两个标准指向的是已存在的法律上的利益,即
终结的行政行为对当事人已经造成不利影响。 但“为防止重复危险”这一标准是为了防

止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利益。 原则上,行政诉讼仅保护法律上可以恢复的现实利益,并不保

护将来可能得到的或者为了预防将来类似违法行为再次作出而主张的利益。〔47〕 不过,
《行政诉讼法》第 2 条关于诉权的一般规定并没有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限于现实的法

律上的利益。 在“北京某公司案”中,法院针对原告资格的判断引入了“不利益预防说”,
要求适用保护规范理论来判断“利害关系”,“既要看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规范保护的权

益,也要看违反法律规范可能招致的‘不利益’;既要看行政行为本身是否会侵犯法律保

护的权益,也要看行政行为的实施是否必然会对当事人造成不利影响”。〔48〕 可见,法院在

裁判中已经认可了值得保护的利益,尤其针对未来很有可能发生的不利影响,肯定了此时

存在保护的必要性。 在“为防止重复危险”的情形中,若法院不确认原行为违法,行政机

关仍可能作出同样的行政行为,原告所需要的是通过法院获得行政机关不得重复同样行

为的保证。
2. 反面排除标准

上述关于三标准的内涵界定,尚停留在学理层面。 实际上,包括“张某凤案”在内的

我国所有司法判决,并未进一步分析上述三标准的具体含义,仅以正面列举的形式呈现。
但法院针对不同的继续确认判决情形,提出了更具操作性的反面排除标准。

首先,针对以“李某菊案”为代表的撤销型情形,法院认为只有已终结的行政行为属

于负担行政行为时,才可能对当事人造成遗留的不利影响,而授益行政行为自始就未给当

事人施加负担,不利影响无从谈起。 关于负担行政行为才可能在终结后对原告留有不利

影响,法院在“刘某彬、陈某案”中认为,因为 7 号《征补决定》属于负担行政行为,直接剥

夺了当事人参与征收程序获得补偿的权利,严重影响其基本权利,所以该诉讼仍有确认利

益。〔49〕 若涉及授益行政行为,例如包括“李某菊案”在内的多数案件的诉讼客体都指向

了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因其补偿一面具有给付性质,该决定被法院视为授益行政行为,原
决定因诉讼中作出新决定而终结,原行为不再有任何影响,所以按法院的观点无从证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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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7〕
〔48〕
〔49〕

Vgl. Lindner,
 

Die
 

Kompensationsfunktion
 

der
 

Fortsetzungsfeststellungsklage
 

nach § 113
 

I
 

4
 

VwGO,
 

NVwZ
 

2014,
 

180,
 

181.
参见王天华著:《行政诉讼的构造:日本行政诉讼法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4 页。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 293 号行政裁定书。
参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渝行终 224 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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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认利益。
在撤销型情形中按负担和授益行政行为分别处理,仍有澄清之余地。 第一,并非所有

负担行政行为终结之后必定遗留不利影响,得于个案中判断。 例如在“李某成案”中,法
院认为强制拆除决定虽是负担行政行为,但实际上拆除并没有实施,强制拆除决定被撤销

后并不会给李某成的权益遗留不利影响,确认利益并不存在。〔50〕 但在“邓某敏案”中,被
诉行政行为同样是强制拆除决定,且涉案违章建筑也未被拆除,但原决定作出时并未向原

告发出过任何书面通知且直接切断了违章建筑的水电,法院认为强制拆除决定被撤销后

仍对原告有遗留影响,存在确认利益。〔51〕 第二,原授益行政行为被撤销终结,仍可能存在

继续确认的利益。 例如,在撤销违法的授益行政行为时,若当事人基于原授益行政行为产

生了信赖,且因此产生了利益损失,当事人便可进一步主张行政赔偿,其原本的撤销请求

也可转换为继续确认请求。〔52〕

其次,关于履行型情形中是否存在确认利益,如前文所述,只要在诉讼中被告履行了

法定职责,法院即判定诉由消失,原告诉讼目的达成,从而否定确认利益存在。 应如何看

待该观点? 对此,盐野宏教授坚持认为在诉讼期间,只要行政机关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了

某种应答,利益即告消灭。〔53〕 该观点过于绝对,原因在于,原诉利益消灭,并不代表继续

确认违法请求一定无利益。 行政机关在行为终结前拒绝履行、不予答复、拖延履行,也可

能会给当事人造成财产性损失或者名誉上的不利影响,此时仍存在为主张物质性赔偿和

为恢复名誉的确认利益。〔54〕 总体而言,法院构建的反面排除标准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

性,但过于严格,应适当调整。

三　 继续确认判决的体系定位

继续确认判决经历了从仅确认已终结的行政行为违法到增加当事人实体权益判断的

变迁。 确认利益这一实体权益是否存在、是否需要保护、保护范围如何,构成了继续确认

判决的核心内容。 继续确认判决的体系定位,也应从权益保护角度观察。 权益保护的有

效性和无漏洞性决定了该判决相较于撤销和履行判决所具有的补充性,当事人是否有权

益保护意愿决定了该判决有别于其他确认违法判决,为实现权益保护之完备,该判决在实

现机制上将连接赔偿判决。
(一)补充性:相较于撤销与履行判决

与撤销或者履行判决相较而言,确认判决在我国行政诉讼判决体系中具有“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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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54〕

参见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 02 行初 50 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 1322 行初 471 号行政判决书。
例如,原告可根据《行政许可法》第 69 条的规定,向法院请求撤销违法的行政许可决定,若在诉讼中行政机关

主动撤销了原决定,原告仍可以主张赔偿其信赖利益损失,请求继续确认原行为违法。 相同的观点,参见汪敬

涛:《继续确认之诉与诉的利益》,载章剑生、胡敏洁、查云飞主编《行政法判例百选》 (第 2 版),法律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362-363 页。
参见[日]盐野宏著:《行政救济法》,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8 页。
Vgl. Ehlers,

 

Verwaltungsgerichtliche
 

Fortsetzungsfeststellungsklage,
 

in:
 

Ehlers / Schoch
 

( Hrsg. ),
 

Rechtsschutz
 

im
 

Öffentlichen
 

Recht,
 

2009, § 26
 

Rn. 50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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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确认判决应当是法院救济的初始形态”或者“确认判决是补充性质的判决”这样的

理论观点直接明示了确认判决具有补充特性。〔55〕 司法实践也秉持相同认识,法院指出我

国的确认判决不过是撤销判决、履行判决的变种。〔56〕

不过,需首先澄清的是,确认判决的“补充性”并不涉及以下两种:第一是针对不可撤

销的事实行为所作的确认违法判决,针对事实行为无从提起撤销或者履行请求,因此并无

“补充性”可言;第二为确认无效判决,与撤销判决相比,前者具有优先适用性。 按 2018
年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 94 条的规定,若原告请求撤销,法院经审查认定行为无效的,此
时作出确认无效判决。 所以,确认判决的“补充性”仅可能涉及情况判决、程序轻微违法

确认判决以及继续确认判决。 确认判决具有“补充性”,是由权益保护的有效性和无漏洞

性两方面所决定的。
其一,权益保护必须有效,意味着当事人借由行政诉讼的救济管道所提起诉讼和所得

判决应最大程度保护其权益。 若可以通过撤销判决或履行判决实现,就应作出撤销判决

或履行判决。 其逻辑在于,撤销判决和履行判决皆包含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功能,同时又有

恢复受损权益或获得应有权益之功能,撤销判决和履行判决权益保护有效性大于确认判

决,因此应优先于确认判决作出。〔57〕 正因如此,确认判决具有“补充性”,仅当原告不能

通过其他判决类型达到目的时,才有作出确认判决之必要。
其二,权益保护的无漏洞,意味着在当事人无法通过撤销判决或者履行判决保障其尚

需保护的权益时,行政诉讼制度仍应为其提供救济可能,确认判决具有弥补撤销判决、履
行判决力所不及的功能。 1989 年《行政诉讼法》仅规定了维持判决、撤销判决、变更判决

和履行判决,面对原告提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请求,特别是 1994 年《国家赔偿法》颁布

实施后,若原告以进一步提起行政赔偿为由,单独请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原有的判决

类型无法应对此类案件的处理。 2000 年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引入确认判决,正是出于填

补该方面权益保护漏洞的考虑。
在补充性方面,继续确认判决与情况判决、程序轻微违法两类确认判决并无不同。 基

于权益保护有效性,例如在“李某林案”中,法院指出确认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

违法,只是请求履行的一个“亚类或者补充”,本应当判决责令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只
因为“判决履行没有意义”,才将履行判决的方式转为确认违法判决。〔58〕 出于权益保护

无漏洞性考量,在行政行为已经终结的情形下,当事人无法通过撤销判决或者履行判决保

护其尚需要保护的利益时,继续确认判决也能弥补撤销判决、履行判决权益保护覆盖不足

的缺憾。

(二)依申请性:相较于其他确认违法判决

权益实现与否取决于当事人的保护意愿,法谚有云:“法律并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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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6〕
〔57〕
〔58〕

参见余凌云著:《行政法讲义》(第 3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85 页;林莉红主编:《行政诉讼法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1 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 5718 号行政裁定书。
参见王贵松:《论我国行政诉讼确认判决的定位》,《政治与法律》2018 年第 9 期,第 18 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 7109 号行政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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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相比于其他确认违法判决的子类型,继续确认判决遵循了“不告不理”原则,以原告

提出“请求”作为程序启动条件。
《行政诉讼法》第 74 条第 2 款第 2 项和 2018 年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 81 条第 3 款

作为撤销型情形的规范依据,强调在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只有原告“仍要

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法院才能继续审查原告的这一“请求”是否成立。 这也可以从

《行政诉讼法》第 62 条中解读出,按其规定,在被告改变所作行政行为时,原告有申请撤

诉的权利,若不行使,则意味着原告仍执着于原行为,即“不撤诉”蕴含着原告提出了继续

审查的“请求”。 同样,于不作为情形处,这样的继续“请求”也被“原告不撤诉”所包含。
按 2018 年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 4 款的规定,在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情形下,若被告

在诉讼中作出了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的,继而转至继续确认原告针对原不作为违法

“请求”的审理。 可见,撤销型情形和不作为情形都明文设置了“请求” 这一程序启动

条件。
继续确认判决这一“不告不理”的特性,充分尊重了原告的权益保护主张,使得法院

对案件的审理和裁判始终围绕原告权益保护需求展开。 由此,继续确认判决具备了不同

于其他确认违法判决的特点,其属于依申请型确认违法判决,而非由法院依职权主动

审查。
在情况判决中,利益衡量的启动由法院主动进行,无需原告提出请求。 当撤销判决可

能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时,法院直接作出确认违法判决,一方面对行

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否定,另一方面对其效力予以保留。 在程序轻微违法确认判决中,法
院主动就“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进行审查。 程序轻微

违法并未触及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益,但立法意图保护当事人在此的程序性权益。〔59〕 此

种权益无需当事人主动提出,因为此时仅涉及程序性权益,对于法院而言一目了然,完全

能主动进行审查。 但在继续确认判决中,原告有哪些权益受到影响,其影响程度如何,都
需要原告自己提出并承担举证责任。 在“北海某公司案”中,法院便要求原告对其存在继

续确认的利益作出合理的说明,未说明即认定原告不存在继续确认的利益。〔60〕

(三)先行性:相较于赔偿判决

虽然作出继续确认判决需要考虑确认利益,但该判决的结论毕竟为确认已终结行政

行为违法,尚未实现权益保护之完备。 在权益实现机制上,继续确认判决必须对接赔偿判

决,由后者彻底恢复被确认违法行为所遗留的不利影响。 《行政诉讼法》第 76 条规定:
“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

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已经终结的被诉行政行为造成的不利影响,
原告旨在修复其受损利益提出继续确认的请求,以期法院作出继续确认判决,进而为提起

行政赔偿作准备,表明继续确认判决可以连接赔偿判决。
《国家赔偿法》第 9 条第 2 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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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反对观点,参见梁君瑜:《行政程序瑕疵的三分法与司法审查》,《法学家》2017 年第 3 期,第 48 页。
参见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19)鲁 1082 行初 19 号一审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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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该条奠定了我国行政赔偿诉

讼的两种可能进路,一种是“先行政后诉讼”模式,另一种为“一并提起模式”。 继续确认

判决主要与“一并提起模式”有关。 对于“一并提起”应当如何理解,是否要求当事人在起

诉阶段就得提起赔偿请求,否则法院就不处理赔偿争议? 从法条体系看,《行政诉讼法》
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要求当事人在起诉时便提起赔偿请求。

第一,法院可以在案件审理中,直接依职权或者释明当事人提起赔偿请求后作出赔偿

判决。〔61〕 在一案中对关联诉讼标的一并作出判决,本质上属于“诉的客观合并”,确认违

法判决与赔偿判决的诉讼标的虽不一致,但具有密切关联性,前者是后者判决的基础。 我

国行政诉讼法以允许诉的客观合并为例外,除法律规定外,法院可根据关联性、诉讼经济、
解决行政争议等因素进行裁量。 按《行政诉讼法》第 76 条的规定,若在诉讼中作出继续

确认判决并认定原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应当一并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属于法定情

形下的“诉的客观合并”。 在此意义上,从确认违法判决中析出的继续确认判决,构成了

赔偿判决的先行判决,且会在“诉的客观合并”之下一并作出。
第二,“一并提起模式”也可能不在一案中发生,而是以分离诉讼的形式出现,即当事

人提起前诉所得判决包涵了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之结论,基于此,当事人又提起行政赔偿诉

讼。 最高人民法院将这种法律未明文规定的诉讼情形视为“一并提起模式”的一种情形

对待。〔62〕 分离诉讼被允许,说明我国对于此类案件并没有强制要求“诉的客观合并”,还
是将是否合并的裁量权交由法院。 在此意义上,《行政诉讼法》第 76 条中的“依法判决被

告承担赔偿责任”并非指一定要在本案诉讼中作出赔偿判决,也可以在后续诉讼中作出。
最高人民法院将“为主张行政赔偿”作为判定是否存在确认利益的正面列举标准之一,原
因恰好在于,原本被诉的行政行为虽然已经终结,但其损害后果仍然遗存,此时法院作出

继续确认违法的判决,有利于原告在后续赔偿诉讼中取得赔偿。〔63〕 所以,在分离诉讼模

式下,继续确认判决同样构成赔偿判决的先行判决。
需注意的是,虽然确认利益已增加为继续确认判决的构成要件,却不能仅根据当事人

在案件中的简单主张即判定确认利益的存在。 例如有法院指出:“康乐县法院确认 18 号

处罚决定违法,是基于康乐县公安局通过执法监督程序撤销 18 号处罚决定后的继续确认

之诉而作出,这种确认违法并不必然引起行政赔偿。” 〔64〕 法院所要表达的是,继续确认判

决作出后,并不必然引起行政赔偿,行政行为违法仅是行政赔偿构成要件之一。 问题便

是,在主张行政赔偿的请求明显不能成立时,应作如何处理。 在比较法上,就有要求当事

人在提出转换继续确认申请时,得表明赔偿存在法律上的可能性,若明显不可能,则不存

在确认利益。〔65〕 此种考虑有其合理性,否则确认利益的审查无从谈起。 所以,无论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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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2〕
〔63〕
〔64〕
〔65〕

参见《行政诉讼法》第 76 条和 2018 年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 95 条。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 8397 号国家赔偿裁定书。
参见梁凤云著:《新行政诉讼法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57-458 页。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甘 29 行终 15 号国家赔偿判决书。
Vgl. L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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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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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起模式”之何种形式,法院都应首先判断是否存在明显不成立的情形,若不存在,才
可能具备确认利益。

结 语

正如有学者所言:“改良行政诉讼制度应着力推进实质意义上的诉讼要件制度的完

善,不能寄希望于明文规定的类型制度的构建。” 〔66〕 此言虽指向的是行政诉讼类型化的

法定建构,但也同样适用于行政判决类型化。 最高人民法院析出继续确认判决,有效解决

了我国私益诉讼的主观模式与确认判决宣示性地位之间的抵牾。 无论从诉讼标的抑或从

诉的利益角度考量,当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时,于“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情形都不应

一律作出确认违法判决,其宣示性地位应予纠正。
继续确认判决在判断行政行为是否终结以及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的基础上,亦需判断

是否存在确认利益。 确认利益本质上属于原告在实体法上享有的权益,但并非原初的形

成权或者请求权,其属于初始形成权或者请求权已实现或者无法再实现却对原告造成不

利影响时原告所享有的派生性权利。 判例同时发展了对确认利益判定的正反两方面标

准。 正面标准包括“为主张行政赔偿”“为防止重复危险”和“为恢复名誉”。 在我国行政

赔偿的语境下,“为主张行政赔偿”可涵盖“为恢复名誉”。 “为防止重复危险”是为了防

止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利益,同样存在保护的必要性。 涉及反面排除标准时,法院在撤销型

情形中按负担和授益行政行为分别处理,仅认为负担行政行为才可能对当事人造成遗留

的不利影响,排除了授益行政行为,该观点应予调整。 此外,履行型情形中同样可能存在

确认利益,不应一律排除。 在继续判决的体系定位上,其相较于撤销与履行判决具有补充

性,其依申请的特点有别于其他确认违法判决,存在财产和名誉方面的确认利益时可作为

赔偿判决的先行判决。
只有在现有规范基础上,不断通过个案的打磨,才能继续丰富我国的判决类型,真正

地完成诉讼本质的回归。 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制定———法裁判”这一制度框架下,充分运

用立法者所授予的裁量空间,通过系列司法裁决肯认了我国的继续确认判决。 继续确认

判决的析出和证立,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在私益类行政案件中对诉讼模式、诉讼标的、诉
的利益、判决种类等诉讼法基本原理的融贯理解。 并且,行政诉讼作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一

种途径,其应当在所能承载范围内,围绕当事人权益保护展开,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利益

调整。 在行政诉讼原理日渐丰满的今天,在既有法规范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

各类判决,面对各类判决之间的功能竞合应确立相应的适用规则,以妥善调整更多元的利

益格局,充分发挥行政诉讼解决行政争议的规范功能。

[本文为作者参加的 2019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行政诉讼类型制度的构

建研究”(19ZDA163)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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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刘飞:《行政诉讼类型制度的功能》,《法学研究》2013 年第 5 期,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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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f
 

Continued
 

Confirmation
 

of
 

Judgments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China
-

 

Based
 

on
 

Relevant
 

Judgement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bstract]　 Continuing

 

confirmation
 

judgment
 

is
 

a
 

judgment
 

made
 

by
 

a
 

court
 

to
 

confirm
 

the
 

illegality
 

of
 

a
 

terminated
 

administrative
 

act
 

under
 

the
 

premise
 

that
 

there
 

is
 

an
 

interest
 

in
 

con-
firmation.

 

Depending
 

on
 

the
 

initial
 

claim,
 

they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revocation-type
 

and
 

ful-
fillment-type

 

continuing
 

confirmation
 

judgments,
 

both
 

of
 

which
 

have
 

a
 

basis
 

in
 

China’s
 

substan-
tive

 

law.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developed
 

the
 

concept
 

of
 

the
 

continued
 

confirmation
 

of
 

judgment,
 

effectively
 

solv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subjective
 

mode
 

of
 

private
 

litigation
 

and
 

the
 

declaratory
 

status
 

of
 

the
 

confirmation
 

of
 

judgment.
 

Whe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b-
ject

 

matter
 

of
 

a
 

lawsuit
 

or
 

the
 

interests
 

involved,
 

courts
 

should
 

not
 

automatically
 

issue
 

a
 

judg-
ment

 

of
 

confirmation
 

of
 

illegality
 

in
 

cases
 

where
 

“revocation
 

or
 

fulfillment
 

is
 

not
 

required”.
 

The
 

declaratory
 

status
 

of
 

such
 

a
 

judgment
 

should
 

be
 

corrected.
 

In
 

addition
 

to
 

determining
 

whether
 

an
 

administrative
 

act
 

has
 

been
 

terminated
 

and
 

whether
 

it
 

was
 

unlawful,
 

a
 

continuing
 

confirmation
 

judgment
 

must
 

also
 

assess
 

whether
 

there
 

is
 

a
 

legitimate
 

interest
 

in
 

confirmation.
 

The
 

jurispru-
dence

 

has
 

developed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the
 

benefit
 

of
 

recogni-
tion.

 

Positive
 

criteria
 

include
 

“for
 

the
 

purpose
 

of
 

claiming
 

administrative
 

compensation”,
 

“ for
 

the
 

purpose
 

of
 

preventing
 

a
 

repetition
 

of
 

the
 

risk”
 

and
 

“for
 

the
 

purpose
 

of
 

restoring
 

reputation”.
 

When
 

it
 

comes
 

to
 

the
 

reverse
 

exclusion
 

criterion,
 

the
 

court’s
 

view
 

that
 

only
 

burdensome
 

admin-
istrative

 

acts
 

are
 

likely
 

to
 

cause
 

residual
 

adverse
 

effects
 

on
 

the
 

parties,
 

to
 

the
 

exclusion
 

of
 

bene-
ficial

 

administrative
 

acts,
 

should
 

be
 

adjusted
 

when
 

dealing
 

with
 

burdensome
 

and
 

beneficial
 

ad-
ministrative

 

acts
 

separately
 

in
 

revocation-type
 

cases.
 

In
 

addition,
 

in
 

the
 

performance-type
 

situa-
tion,

 

there
 

may
 

also
 

be
 

a
 

confirmation
 

of
 

interests,
 

which
 

should
 

not
 

be
 

excluded.
 

In
 

terms
 

of
 

its
 

systemic
 

positioning,
 

continuing
 

confirmation
 

judgment
 

serves
 

as
 

a
 

supplement
 

to
 

revocation
 

and
 

fulfillment
 

judgments.
 

Its
 

application-based
 

nature
 

distinguishes
 

it
 

from
 

other
 

judgments
 

confirming
 

illegality.
 

When
 

there
 

are
 

confirmation
 

interests
 

related
 

to
 

property
 

or
 

reputation,
 

it
 

can
 

serve
 

as
 

a
 

preliminary
 

judgment
 

before
 

a
 

compensation
 

judgment.
 

Overall,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has,
 

through
 

a
 

series
 

of
 

cases,
 

“created”
 

the
 

continuing
 

confirmation
 

judgment
 

in
 

China,
 

further
 

enriching
 

the
 

types
 

of
 

judgments
 

available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There-
after,

 

the
 

theory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judgments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and
 

the
 

cor-
responding

 

rules
 

of
 

applic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the
 

competing
 

functions
 

among
 

them,
 

so
 

as
 

to
 

properly
 

adjust
 

the
 

more
 

diversified
 

pattern
 

of
 

interest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norma-
tive

 

func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resolving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责任编辑:支振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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